
杭跑改办〔2017〕56 号

关于实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周报告和

月报告制度的通知

各区、县（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市直各

有关单位：

接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通知，根据车俊书记在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关于“‘最多跑

一次’改革要建立按周报告台账制度”的指示精神，“最多

跑一次”改革将实行周报告和月报告制度，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报告内容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文件



1.周报告内容：各地各单位要按照每月下发的《“最多

跑一次”改革周报告表》的要求填写本周本地、本单位改革

推进情况。填报信息应简洁具体、数据详实。

2.月报告内容：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梳理本月工作进展情

况、当前存在问题和下月工作安排，形成文字报告。报送内

容应数据详实、亮点突出。包括：

（1）“最多跑一次”事项比对调整变化情况（同时填写

附件 2、3）；

（2）办事指南比对规范完善情况；

（3）“两集中两到位”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

推进情况；

（4）跨层级、跨部门联办事项的梳理和协调推进情况；

（5）数据共享和“三个全覆盖”建设情况；

（6）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在“最多跑一次”改

革推进会、协调会、座谈会等相关会议上市领导布置的工作；

年度、季度工作分解中需要落实的工作；省市文件要求推进

的工作；群众和企业反映问题清单中要求整改的工作；

（7）改革的特色亮点工作。

二、报送要求

1.周报告要求：各地各单位应于每周四下班前将《“最

多跑一次”改革周报告表》报送至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

题组办公室(市编委办)。



2.月报告要求：各地各单位应于每月 20 日下班前将本

地本单位的材料以及附件 2、3 报送至市“最多跑一次”改

革专题组办公室(市编委办)。

3. 9 月 4 日-8 日的周报和 8 月份月报的报送要求：各

地各单位请于 9月 11 日（周一）下班前将《“最多跑一次”

改革周报告表》和 8月“最多跑一次”报告报送至市“最多

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市编委办)。

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将于次月对报送情

况进行通报，请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填报。

联系人：洪啸、许鑫 联系电话：85250190、85250189

信息报送收件邮箱：195421667@qq.com

附：1.《“最多跑一次”改革 9月份周报告表》

2.《“最多跑一次”事项变动表（市本级）》

3.《各地“最多跑一次”事项变动表》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7 日

mailto:195421667@qq.com




附件 1

“最多跑一次”改革 9月份周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起止时间：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进度情况

1

“最多跑一次”改革办事事项

按照省级下发的指导目录要求

调整规范到位，实现一一对应。

（应于 9月 1日前完成）

2
流程图编制、办事指南调整到

位情况。
（应于 9月 15 日前完成）

3

在证照联办、多证合一、多图

合一、测验合一、联合验收等

方面改革措施落实情况。

（应于 9月 30 日前完成）

4
完成窗口人员业务培训工作情

况。

5

自建系统于同一受理平台完成

对接，实现基础数据库信息共

享。

6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落实情

况。

7
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

设情况。

8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亮

点工作。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首次上报时间为 9月 11 日（周一）下班前。



附件 2

____________（单位）“最多跑一次”事项变动表（市本级）
报送单位： 截止时间： 填报人员： 联系电话：

序号 变动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权力或公共服务

事项名称
面向个人、

法人或其

他组织办

理

由哪个

层级部

门办理

是否已实现

“最多跑一

次”改革

是否已公

布
调整情况 备注

行政权力事

项（含编码）

公共服务事项

（含编码）

1

2

3

4

5

注：1.无变动单位请在“调整情况”栏中填写“无”，有变动单位请在“调整情况”栏中写明调整的原因和内容。

2.关于行政权力或公共服务事项编码：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编码要与政务服务网上一致，未在政务服务网上显示的可暂不填写。

3.关于面向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办理：面向个人办理的，请填 A；面向法人办理的，请填 B；同时面向个人和法人的，请填 C。

4.关于由哪个层级部门办理：由省级部门办理的填 A；由市级部门办理的填 B；由县（市、区）办理的填 C；由乡镇（街道）办理的填 D。

5.关于杭州市公共服务事项：市级部门实施的依申请办理的公共服务事项未纳入全省系统指导目录的，请在备注中说明。

6.本表由市直单位填写，每月 20 日前与月报告同时上报（首次上报时间为 10 月 20 日）。



7

附件 3

各地“最多跑一次”事项变动表

报送单位： 截止时间： 填报人员： 联系电话：

序号 地区 调整情况

调整后本月事项数量

办事事项总数
“最多跑一次”事项数

已实现“零上

门”事项
行政权力事项数 公共服务事项数 小计

1 上城区

2 下城区

3 江干区

4 拱墅区

5 西湖区

6
高新区

（滨江）

7 萧山区

8 余杭区

9 桐庐县

10 淳安县

11 建德市



8

12 富阳区

13 临安市

14 经开区

15 大江东

总计

注：1.需在“调整情况”栏中填写变动总数和变动情况明细。

2.本表由各区、县（市）和经开区、大江东填写，每月 20 日前与月报告同时上报（首次上报时间为 10 月 20 日）。


